
	齐鲁工业大学教务处函件

  教字[17/18 -Ⅰ] 26号


关于2018届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相关安排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根据学校有关要求，经研究决定，本学期第14周开始启动2018届毕业设计（论文）题目申报及选题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1、要高度重视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组织师生学习《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在学位授予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的意见》（学位〔2010〕9号）、《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34号）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实施工作的通知》（教研厅函[2013]2号），进行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培养诚信意识，建立良好的教风学风，树立良好的学术道德，养成恪守学术规范的习惯。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完善毕业设计（论文）工作实施细则，加大对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教学质量的监控力度，确保毕业设计（论文）质量不断提高。
2、根据我校实际情况，经研究决定，2018届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按照《齐鲁工业大学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条例》要求进行，基本要求及流程具体见附件1。毕业设计（论文）封面由学生自己按照学校规定格式打印，毕业设计（论文）封面格式见附件2 。
3、教师毕业设计（论文）包括课题申请（操作说明见附件3）、学院对课题进行审核（操作说明见附件4）、学生选题（操作说明见附件5）、成绩录入等工作，这些工作通过新版教务管理系统进行。相关时间控制如下：

教师课题申请时间段：2017.11.21—2017.12.08

学院审批时间段：2017.11.22—2017.12.10

学生选题时间段:2017.12.13—2017.12.17

教师选学生时间段：2017.12.20—2017.12.25

4、按照《齐鲁工业大学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条例》所规定的选题原则，组织教师申报毕业设计（论文）题目，要尽可能多地选择实际课题或与生产实际、工程实际、社会实际等密切相关的题目，其中结合实际的题目比例应不低于上届。工科专业的设计类题目不应低于本届毕业设计（论文）题目总数的30%。

5、教师进行题目申报前，请务必查阅操作说明（附件3），申报题目资料要填写完整，请勿空缺。

6、确保各工科专业的设计类题目占本专业课题总数的比例达到规定要求，达不到要求的请提交书面材料陈述理由并提出达标计划。

7、制定相应的奖惩措施，鼓励教师积极参与毕业设计（论文）的指导工作，凡专任教师数量或采取校内外实质性聘任等形式能够满足要求，教师指导学生的数量必须按照《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理工类8人、文科类10人）。

8、组织人员对所有课题进行逐一审查并对课题来源及课题类型的界定严格把关，仔细审核，经学院审核通过的课题可向学生公布。

9、请务必于学校规定时间段内完成毕业设计（论文）课题申报、审批、学生选题、指导教师筛选（确认）学生等工作，届时系统将自动关闭。

10、放寒假前对毕业生进行动员，安排学生查阅与课题相关资料，对文献资料进行整理，为开题作好准备。

11、未尽事宜，请电话咨询教务处实践教学管理科。

                                                  教务处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